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87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蘇俊霖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續字

第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蘇俊霖犯公然侮辱罪，科罰金新臺幣參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蘇俊霖與吳Ｏ祐均係高雄市○○區○○路00號東方大地大樓

（下稱東方大樓）住戶，而吳Ｏ祐擔任東方大樓管理委員會

一般委員，其2人因管理委員會事務屢生糾紛，詎蘇俊霖竟

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於民國110年3月5日17時10分，在不

特定多數人得共見聞之東方大樓地下停車場，於吳Ｏ祐駕駛

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時，

以右手朝吳Ｏ祐比中指之方式侮辱吳Ｏ祐，足以貶損吳承祐

之人格、名譽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吳承祐訴由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蘇俊霖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

述，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判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易卷第

39頁），本院復審酌前揭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

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有關被告以外之

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第1 項規定，自均得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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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駕駛甲車之告訴人吳Ｏ祐均於前揭時間

出現在前揭地點，惟矢口否認有何公然侮辱犯行，辯稱：當

時甲車是在我背後，我沒有朝向該車走去，而是要走向電

梯，且我的手怎麼擺動，是我的自由，我沒有朝告訴人比中

指，況當時地下室沒人云云。經查：

（一）被告與告訴人均係東方大樓住戶，而告訴人擔任東方大樓

管理委員會一般委員，雙方因管理委員會事務屢生糾紛，

於110年3月5日17時10分許，告訴人駕駛其所有之甲車在

東方大樓地下停車場內，被告則出現在甲車前方，並舉起

其右手之事實，為被告所坦認（審易卷第39至40頁），且

經告訴人、在場證人即告訴人之配偶温Ｏ綾、告訴人之女

兒吳Ｏ瑩於偵訊時證述明確（他卷第92至93頁、偵續卷第

78至80頁），復有現場監視器攝錄影像光碟及本院勘驗筆

錄暨擷圖（易卷第35至36頁、第43至59頁）在卷可稽，是

上情首堪認定。

（二）又經本院勘驗案發現場監視器影像，可見甲車倒車之際，

被告持續走向甲車之前方並進入甲車前車燈照射範圍，同

時面向甲車方向，並逐漸朝向甲車方向舉起右手至頭部高

度，其右手背朝向甲車，呈部分指頭較為突出之拳頭狀，

經5秒後被告方放下右手，嗣被告轉頭朝畫面中央上方走

道離開畫面等情，有上開勘驗筆錄及擷圖可佐，而告訴

人、證人温Ｏ綾、吳Ｏ瑩於偵訊時均證稱被告係向其等方

向比中指乙節明確（他卷第92至93頁、偵續卷第78至80

頁），核與被告上開手部姿勢及行進動態相符，又被告自

承知悉甲車於案發當時係由告訴人所駕駛（他卷第171

頁、易卷第41頁），惟對於其上開手部動作之說法前後不

一，先於110年10月13日偵訊時稱：在打招呼（他卷第171

頁），後於111年9月16日偵訊時改稱：被蚊子叮到，故在

舉手運動（偵續卷第81頁），再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辯稱：

我要回去搭電梯，我的手怎麼動、怎麼擺，是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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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卷第40頁），經本院質以何以其先後所言相去甚遠

時，泛稱：我於偵訊時說打招呼可能是我隨便亂講的，我

不可能跟告訴人打招呼，真正的理由是我要走回去電梯

（易卷第40至41頁），足見被告歷次陳述之真實性堪疑，

且其上開手部動作及行動軌跡亦與其所述「被蚊子叮而作

手部運動」、「行走間手部狀態」應呈現之自然歷程有

悖，而無法對於其上開手部動作及行動軌跡提出合理之解

釋，益徵被告所辯與事實不符，難以採信。綜上，堪認被

告乃刻意走向由告訴人駕駛之甲車正前方，面向車輛舉起

其右手針對告訴人比中指無訛。

（三）按公然侮辱罪之「侮辱」，係未指明具體事實，而以言

語、文字或舉動為抽象謾罵嘲弄或者輕蔑他人人格之行

為。行為人所為，客觀上縱屬侮辱之言行，然是否構成該

罪，仍須探究其主觀上是否本於公然侮辱之意而為。次按

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所保障之言論，最重要者首推「意

見」。所謂「意見」，係指一個人主觀上對於人、事、物

之各種觀點、評論或看法，而將之對外表達者而言。舉凡

涉及政治或非政治、公眾或私人事務、理性或非理性及有

價值或沒價值的言論，均在言論自由保障之範圍內。而人

格名譽權及言論自由均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於該二基本

權發生衝突時，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固採取言論自由

應為退讓之規定。惟憲法所保障之各種基本權並無絕對位

階高低之別，對基本權之限制，需符合憲法第23條「為

『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

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之規定。且此一對於基本權

限制之再限制規定，不僅拘束立法者，亦拘束法院。因

此，法院於適用刑法第309條限制言論自由基本權之規定

時，自應根據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精神為解釋，於具體個

案就該相衝突之基本權或法益（即言論自由及人格名譽

權），依比例原則為適切之利益衡量，決定何者應為退

讓，俾使二者達到最佳化之妥適調和，而非以「粗鄙、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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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令人不舒服之言詞＝侵害人格權/名譽＝侮辱行為」

此簡單連結之認定方式，以避免適用上之違憲，並落實刑

法之謙抑性。具體言之，法院應先詮釋行為人所為言論之

意涵（下稱前階段），於確認為侮辱意涵，再進而就言論

自由及限制言論自由所欲保護之法益作利益衡量（下稱後

階段）。為前階段判斷時，不得斷章取義，需就事件脈

絡、雙方關係、語氣、語境、語調、連結之前後文句及發

表言論之場所等整體狀況為綜合觀察，並應注意該言論有

無多義性解釋之可能。例如「幹」字一詞，可能用以侮辱

他人，亦可能作為與親近友人問候之發語詞，或者宣洩情

緒之詞；於後階段衡量時，則需將個案有關之一切事實均

納入考量。比如系爭言論係出於挑釁、攻擊或防衛；是自

願加入爭論或無辜被硬拉捲入；是基於經證實為錯誤之事

實或正確事實所做評論等，均會影響個案之判斷。一般而

言，無端謾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純粹在對人格

為污衊，人格權之保護應具優先性；涉及公共事務之評

論，且非以污衊人格為唯一目的，原則上言論自由優於名

譽所保護之法益（例如記者在報導法院判決之公務員貪污

犯行時，直言「厚顏無恥」）；而在無涉公益或公眾事務

之私人爭端，如係被害人主動挑起，或自願參與論爭，基

於遭污衊、詆毀時，予以語言回擊，尚屬符合人性之自然

反應，況「相罵無好話」，且生活中負面語意之詞類五花

八門，粗鄙、低俗程度不一，自非一有負面用詞，即構成

公然侮辱罪。於此情形，被害人自應負有較大幅度之包

容。至容忍之界限，則依社會通念及國人之法律感情為

斷。易言之，應視一般理性之第三人，如在場見聞雙方爭

執之前因後果與所有客觀情狀，於綜合該言論之粗鄙低俗

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被害人名譽在質及量上之影

響、該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暨維護之利益等一切情事，是

否會認已達足以貶損被害人之人格或人性尊嚴，而屬不可

容忍之程度，以決定言論自由之保障應否退縮於人格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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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保障之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06號判決意旨

參照）。

（四）而衡諸社會通念，舉起中指意在表示輕蔑，與辱罵語詞

同，被告公然針對告訴人有此行為，自足以使告訴人之人

格尊嚴及社會評價受辱，被告具有相當年紀及社會經歷

（見易卷第41頁），對此不能諉為不知；再佐以被告長期

對於告訴人於擔任東方大樓管理委員會之委員時處理大樓

事務有強烈之反對意見（見偵卷第53至71頁），雙方更屢

有訴訟糾紛【被告對告訴人提告誹謗等罪嫌，經檢察官偵

查後為不起訴處分，而告訴人對被告提告誣告等罪嫌，經

檢察官偵查後亦為不起訴處分等節，有臺灣橋頭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12714號不起訴處分書（他卷第59

至65頁）、同署檢察官111年度偵續字第57號不起訴處分

書（偵續卷第189至193頁）各1份為佐】，堪認雙方已長

久互有嫌隙、仇怨；再者，本案發生背景乃告訴人駕車搭

載其配偶及子女欲停車，在未見其與被告有何互動情形下

（見上開勘驗內容），被告直接走近甲車朝告訴人比中

指，顯係出於不滿、詈責、攻擊，主動以具蔑視性之動作

對告訴人近距離當面比劃而挑起爭論，其所為實係無端謾

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純粹在對告訴人之人格為

污衊，其主觀上具有侮辱犯意，至為灼然。

（五）次者，本件既係無涉公眾事務之私人爭端，且係被告主動

挑起紛爭，依一般理性之第三人在場見聞案發現場客觀情

狀，於綜合該動作之粗鄙低俗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

告訴人名譽在質及量上之影響、該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等

一切情事後予以利益衡量，被告上開動作顯係抽象謾罵且

以貶損告訴人名譽為目的，已達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

名譽及社會評價，而為法所不容許之程度，其以動作為表

意方式之言論自由之保障自退縮於告訴人之人格名譽權保

障之後。

（六）此外，「公然」只以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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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為已足，不以實際上果已共見共聞為必要。本件東方大

樓地下停車場為公開場合，住戶或管理員均得自由出入，

自屬不特定多數人得以見聞之「公然」狀態。

（七）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

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二）爰審酌被告不思尊重他人，率爾以上述動作謾罵蔑視告訴

人，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名譽及社會評價，所為應予非

難，復考量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程度及範圍，再斟酌被告否

認犯行，且迄未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害，犯後態度非佳；

另酌以被告之刑事前科（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易卷第61至69頁）；末衡以被告自述大專畢業、從

商、無重大疾病、須扶養父、母親（易卷第41頁）等一切

情狀，量處主文所示之刑暨易服勞役折算標準，以資懲

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駱思翰提起公訴，檢察官饒倬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黄筠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塗蕙如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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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卷宗標目對照表

1.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他字第2326號卷宗（稱他卷）

2.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877號卷宗（稱偵卷）

3.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57號卷宗（稱偵續卷）

4.本院111年度審易字第925號卷宗（稱審易卷）

5.本院112年度易字第87號卷宗（易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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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87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蘇俊霖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續字第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蘇俊霖犯公然侮辱罪，科罰金新臺幣參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蘇俊霖與吳Ｏ祐均係高雄市○○區○○路00號東方大地大樓（下稱東方大樓）住戶，而吳Ｏ祐擔任東方大樓管理委員會一般委員，其2人因管理委員會事務屢生糾紛，詎蘇俊霖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於民國110年3月5日17時10分，在不特定多數人得共見聞之東方大樓地下停車場，於吳Ｏ祐駕駛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時，以右手朝吳Ｏ祐比中指之方式侮辱吳Ｏ祐，足以貶損吳承祐之人格、名譽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吳承祐訴由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蘇俊霖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判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易卷第39頁），本院復審酌前揭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第1 項規定，自均得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駕駛甲車之告訴人吳Ｏ祐均於前揭時間出現在前揭地點，惟矢口否認有何公然侮辱犯行，辯稱：當時甲車是在我背後，我沒有朝向該車走去，而是要走向電梯，且我的手怎麼擺動，是我的自由，我沒有朝告訴人比中指，況當時地下室沒人云云。經查：
（一）被告與告訴人均係東方大樓住戶，而告訴人擔任東方大樓管理委員會一般委員，雙方因管理委員會事務屢生糾紛，於110年3月5日17時10分許，告訴人駕駛其所有之甲車在東方大樓地下停車場內，被告則出現在甲車前方，並舉起其右手之事實，為被告所坦認（審易卷第39至40頁），且經告訴人、在場證人即告訴人之配偶温Ｏ綾、告訴人之女兒吳Ｏ瑩於偵訊時證述明確（他卷第92至93頁、偵續卷第78至80頁），復有現場監視器攝錄影像光碟及本院勘驗筆錄暨擷圖（易卷第35至36頁、第43至59頁）在卷可稽，是上情首堪認定。
（二）又經本院勘驗案發現場監視器影像，可見甲車倒車之際，被告持續走向甲車之前方並進入甲車前車燈照射範圍，同時面向甲車方向，並逐漸朝向甲車方向舉起右手至頭部高度，其右手背朝向甲車，呈部分指頭較為突出之拳頭狀，經5秒後被告方放下右手，嗣被告轉頭朝畫面中央上方走道離開畫面等情，有上開勘驗筆錄及擷圖可佐，而告訴人、證人温Ｏ綾、吳Ｏ瑩於偵訊時均證稱被告係向其等方向比中指乙節明確（他卷第92至93頁、偵續卷第78至80頁），核與被告上開手部姿勢及行進動態相符，又被告自承知悉甲車於案發當時係由告訴人所駕駛（他卷第171頁、易卷第41頁），惟對於其上開手部動作之說法前後不一，先於110年10月13日偵訊時稱：在打招呼（他卷第171頁），後於111年9月16日偵訊時改稱：被蚊子叮到，故在舉手運動（偵續卷第81頁），再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辯稱：我要回去搭電梯，我的手怎麼動、怎麼擺，是我的自由（易卷第40頁），經本院質以何以其先後所言相去甚遠時，泛稱：我於偵訊時說打招呼可能是我隨便亂講的，我不可能跟告訴人打招呼，真正的理由是我要走回去電梯（易卷第40至41頁），足見被告歷次陳述之真實性堪疑，且其上開手部動作及行動軌跡亦與其所述「被蚊子叮而作手部運動」、「行走間手部狀態」應呈現之自然歷程有悖，而無法對於其上開手部動作及行動軌跡提出合理之解釋，益徵被告所辯與事實不符，難以採信。綜上，堪認被告乃刻意走向由告訴人駕駛之甲車正前方，面向車輛舉起其右手針對告訴人比中指無訛。
（三）按公然侮辱罪之「侮辱」，係未指明具體事實，而以言語、文字或舉動為抽象謾罵嘲弄或者輕蔑他人人格之行為。行為人所為，客觀上縱屬侮辱之言行，然是否構成該罪，仍須探究其主觀上是否本於公然侮辱之意而為。次按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所保障之言論，最重要者首推「意見」。所謂「意見」，係指一個人主觀上對於人、事、物之各種觀點、評論或看法，而將之對外表達者而言。舉凡涉及政治或非政治、公眾或私人事務、理性或非理性及有價值或沒價值的言論，均在言論自由保障之範圍內。而人格名譽權及言論自由均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於該二基本權發生衝突時，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固採取言論自由應為退讓之規定。惟憲法所保障之各種基本權並無絕對位階高低之別，對基本權之限制，需符合憲法第23條「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之規定。且此一對於基本權限制之再限制規定，不僅拘束立法者，亦拘束法院。因此，法院於適用刑法第309條限制言論自由基本權之規定時，自應根據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精神為解釋，於具體個案就該相衝突之基本權或法益（即言論自由及人格名譽權），依比例原則為適切之利益衡量，決定何者應為退讓，俾使二者達到最佳化之妥適調和，而非以「粗鄙、貶抑或令人不舒服之言詞＝侵害人格權/名譽＝侮辱行為」此簡單連結之認定方式，以避免適用上之違憲，並落實刑法之謙抑性。具體言之，法院應先詮釋行為人所為言論之意涵（下稱前階段），於確認為侮辱意涵，再進而就言論自由及限制言論自由所欲保護之法益作利益衡量（下稱後階段）。為前階段判斷時，不得斷章取義，需就事件脈絡、雙方關係、語氣、語境、語調、連結之前後文句及發表言論之場所等整體狀況為綜合觀察，並應注意該言論有無多義性解釋之可能。例如「幹」字一詞，可能用以侮辱他人，亦可能作為與親近友人問候之發語詞，或者宣洩情緒之詞；於後階段衡量時，則需將個案有關之一切事實均納入考量。比如系爭言論係出於挑釁、攻擊或防衛；是自願加入爭論或無辜被硬拉捲入；是基於經證實為錯誤之事實或正確事實所做評論等，均會影響個案之判斷。一般而言，無端謾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純粹在對人格為污衊，人格權之保護應具優先性；涉及公共事務之評論，且非以污衊人格為唯一目的，原則上言論自由優於名譽所保護之法益（例如記者在報導法院判決之公務員貪污犯行時，直言「厚顏無恥」）；而在無涉公益或公眾事務之私人爭端，如係被害人主動挑起，或自願參與論爭，基於遭污衊、詆毀時，予以語言回擊，尚屬符合人性之自然反應，況「相罵無好話」，且生活中負面語意之詞類五花八門，粗鄙、低俗程度不一，自非一有負面用詞，即構成公然侮辱罪。於此情形，被害人自應負有較大幅度之包容。至容忍之界限，則依社會通念及國人之法律感情為斷。易言之，應視一般理性之第三人，如在場見聞雙方爭執之前因後果與所有客觀情狀，於綜合該言論之粗鄙低俗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被害人名譽在質及量上之影響、該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暨維護之利益等一切情事，是否會認已達足以貶損被害人之人格或人性尊嚴，而屬不可容忍之程度，以決定言論自由之保障應否退縮於人格名譽權保障之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06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而衡諸社會通念，舉起中指意在表示輕蔑，與辱罵語詞同，被告公然針對告訴人有此行為，自足以使告訴人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受辱，被告具有相當年紀及社會經歷（見易卷第41頁），對此不能諉為不知；再佐以被告長期對於告訴人於擔任東方大樓管理委員會之委員時處理大樓事務有強烈之反對意見（見偵卷第53至71頁），雙方更屢有訴訟糾紛【被告對告訴人提告誹謗等罪嫌，經檢察官偵查後為不起訴處分，而告訴人對被告提告誣告等罪嫌，經檢察官偵查後亦為不起訴處分等節，有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12714號不起訴處分書（他卷第59至65頁）、同署檢察官111年度偵續字第57號不起訴處分書（偵續卷第189至193頁）各1份為佐】，堪認雙方已長久互有嫌隙、仇怨；再者，本案發生背景乃告訴人駕車搭載其配偶及子女欲停車，在未見其與被告有何互動情形下（見上開勘驗內容），被告直接走近甲車朝告訴人比中指，顯係出於不滿、詈責、攻擊，主動以具蔑視性之動作對告訴人近距離當面比劃而挑起爭論，其所為實係無端謾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純粹在對告訴人之人格為污衊，其主觀上具有侮辱犯意，至為灼然。
（五）次者，本件既係無涉公眾事務之私人爭端，且係被告主動挑起紛爭，依一般理性之第三人在場見聞案發現場客觀情狀，於綜合該動作之粗鄙低俗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告訴人名譽在質及量上之影響、該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等一切情事後予以利益衡量，被告上開動作顯係抽象謾罵且以貶損告訴人名譽為目的，已達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名譽及社會評價，而為法所不容許之程度，其以動作為表意方式之言論自由之保障自退縮於告訴人之人格名譽權保障之後。
（六）此外，「公然」只以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況為已足，不以實際上果已共見共聞為必要。本件東方大樓地下停車場為公開場合，住戶或管理員均得自由出入，自屬不特定多數人得以見聞之「公然」狀態。
（七）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二）爰審酌被告不思尊重他人，率爾以上述動作謾罵蔑視告訴人，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名譽及社會評價，所為應予非難，復考量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程度及範圍，再斟酌被告否認犯行，且迄未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害，犯後態度非佳；另酌以被告之刑事前科（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易卷第61至69頁）；末衡以被告自述大專畢業、從商、無重大疾病、須扶養父、母親（易卷第4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主文所示之刑暨易服勞役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駱思翰提起公訴，檢察官饒倬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黄筠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塗蕙如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卷宗標目對照表
		1.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他字第2326號卷宗（稱他卷）
2.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877號卷宗（稱偵卷）
3.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57號卷宗（稱偵續卷）
4.本院111年度審易字第925號卷宗（稱審易卷）
5.本院112年度易字第87號卷宗（易卷）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87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蘇俊霖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續字
第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蘇俊霖犯公然侮辱罪，科罰金新臺幣參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蘇俊霖與吳Ｏ祐均係高雄市○○區○○路00號東方大地大樓（下
    稱東方大樓）住戶，而吳Ｏ祐擔任東方大樓管理委員會一般
    委員，其2人因管理委員會事務屢生糾紛，詎蘇俊霖竟基於
    公然侮辱之犯意，於民國110年3月5日17時10分，在不特定
    多數人得共見聞之東方大樓地下停車場，於吳Ｏ祐駕駛其所
    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時，以右
    手朝吳Ｏ祐比中指之方式侮辱吳Ｏ祐，足以貶損吳承祐之人格
    、名譽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吳承祐訴由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蘇俊霖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判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易卷第39
    頁），本院復審酌前揭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
    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有關被告以外之人
    於審判外之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第1
     項規定，自均得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駕駛甲車之告訴人吳Ｏ祐均於前揭時間
    出現在前揭地點，惟矢口否認有何公然侮辱犯行，辯稱：當
    時甲車是在我背後，我沒有朝向該車走去，而是要走向電梯
    ，且我的手怎麼擺動，是我的自由，我沒有朝告訴人比中指
    ，況當時地下室沒人云云。經查：
（一）被告與告訴人均係東方大樓住戶，而告訴人擔任東方大樓
      管理委員會一般委員，雙方因管理委員會事務屢生糾紛，
      於110年3月5日17時10分許，告訴人駕駛其所有之甲車在
      東方大樓地下停車場內，被告則出現在甲車前方，並舉起
      其右手之事實，為被告所坦認（審易卷第39至40頁），且
      經告訴人、在場證人即告訴人之配偶温Ｏ綾、告訴人之女
      兒吳Ｏ瑩於偵訊時證述明確（他卷第92至93頁、偵續卷第7
      8至80頁），復有現場監視器攝錄影像光碟及本院勘驗筆
      錄暨擷圖（易卷第35至36頁、第43至59頁）在卷可稽，是
      上情首堪認定。
（二）又經本院勘驗案發現場監視器影像，可見甲車倒車之際，
      被告持續走向甲車之前方並進入甲車前車燈照射範圍，同
      時面向甲車方向，並逐漸朝向甲車方向舉起右手至頭部高
      度，其右手背朝向甲車，呈部分指頭較為突出之拳頭狀，
      經5秒後被告方放下右手，嗣被告轉頭朝畫面中央上方走
      道離開畫面等情，有上開勘驗筆錄及擷圖可佐，而告訴人
      、證人温Ｏ綾、吳Ｏ瑩於偵訊時均證稱被告係向其等方向比
      中指乙節明確（他卷第92至93頁、偵續卷第78至80頁），
      核與被告上開手部姿勢及行進動態相符，又被告自承知悉
      甲車於案發當時係由告訴人所駕駛（他卷第171頁、易卷
      第41頁），惟對於其上開手部動作之說法前後不一，先於
      110年10月13日偵訊時稱：在打招呼（他卷第171頁），後
      於111年9月16日偵訊時改稱：被蚊子叮到，故在舉手運動
      （偵續卷第81頁），再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辯稱：我要回去
      搭電梯，我的手怎麼動、怎麼擺，是我的自由（易卷第40
      頁），經本院質以何以其先後所言相去甚遠時，泛稱：我
      於偵訊時說打招呼可能是我隨便亂講的，我不可能跟告訴
      人打招呼，真正的理由是我要走回去電梯（易卷第40至41
      頁），足見被告歷次陳述之真實性堪疑，且其上開手部動
      作及行動軌跡亦與其所述「被蚊子叮而作手部運動」、「
      行走間手部狀態」應呈現之自然歷程有悖，而無法對於其
      上開手部動作及行動軌跡提出合理之解釋，益徵被告所辯
      與事實不符，難以採信。綜上，堪認被告乃刻意走向由告
      訴人駕駛之甲車正前方，面向車輛舉起其右手針對告訴人
      比中指無訛。
（三）按公然侮辱罪之「侮辱」，係未指明具體事實，而以言語
      、文字或舉動為抽象謾罵嘲弄或者輕蔑他人人格之行為。
      行為人所為，客觀上縱屬侮辱之言行，然是否構成該罪，
      仍須探究其主觀上是否本於公然侮辱之意而為。次按憲法
      第11條言論自由所保障之言論，最重要者首推「意見」。
      所謂「意見」，係指一個人主觀上對於人、事、物之各種
      觀點、評論或看法，而將之對外表達者而言。舉凡涉及政
      治或非政治、公眾或私人事務、理性或非理性及有價值或
      沒價值的言論，均在言論自由保障之範圍內。而人格名譽
      權及言論自由均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於該二基本權發生
      衝突時，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固採取言論自由應為退
      讓之規定。惟憲法所保障之各種基本權並無絕對位階高低
      之別，對基本權之限制，需符合憲法第23條「為『防止妨
      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
      益』所『必要』者」之規定。且此一對於基本權限制之再限
      制規定，不僅拘束立法者，亦拘束法院。因此，法院於適
      用刑法第309條限制言論自由基本權之規定時，自應根據
      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精神為解釋，於具體個案就該相衝突
      之基本權或法益（即言論自由及人格名譽權），依比例原
      則為適切之利益衡量，決定何者應為退讓，俾使二者達到
      最佳化之妥適調和，而非以「粗鄙、貶抑或令人不舒服之
      言詞＝侵害人格權/名譽＝侮辱行為」此簡單連結之認定方
      式，以避免適用上之違憲，並落實刑法之謙抑性。具體言
      之，法院應先詮釋行為人所為言論之意涵（下稱前階段）
      ，於確認為侮辱意涵，再進而就言論自由及限制言論自由
      所欲保護之法益作利益衡量（下稱後階段）。為前階段判
      斷時，不得斷章取義，需就事件脈絡、雙方關係、語氣、
      語境、語調、連結之前後文句及發表言論之場所等整體狀
      況為綜合觀察，並應注意該言論有無多義性解釋之可能。
      例如「幹」字一詞，可能用以侮辱他人，亦可能作為與親
      近友人問候之發語詞，或者宣洩情緒之詞；於後階段衡量
      時，則需將個案有關之一切事實均納入考量。比如系爭言
      論係出於挑釁、攻擊或防衛；是自願加入爭論或無辜被硬
      拉捲入；是基於經證實為錯誤之事實或正確事實所做評論
      等，均會影響個案之判斷。一般而言，無端謾罵、不具任
      何實質內容之批評，純粹在對人格為污衊，人格權之保護
      應具優先性；涉及公共事務之評論，且非以污衊人格為唯
      一目的，原則上言論自由優於名譽所保護之法益（例如記
      者在報導法院判決之公務員貪污犯行時，直言「厚顏無恥
      」）；而在無涉公益或公眾事務之私人爭端，如係被害人
      主動挑起，或自願參與論爭，基於遭污衊、詆毀時，予以
      語言回擊，尚屬符合人性之自然反應，況「相罵無好話」
      ，且生活中負面語意之詞類五花八門，粗鄙、低俗程度不
      一，自非一有負面用詞，即構成公然侮辱罪。於此情形，
      被害人自應負有較大幅度之包容。至容忍之界限，則依社
      會通念及國人之法律感情為斷。易言之，應視一般理性之
      第三人，如在場見聞雙方爭執之前因後果與所有客觀情狀
      ，於綜合該言論之粗鄙低俗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被
      害人名譽在質及量上之影響、該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暨維
      護之利益等一切情事，是否會認已達足以貶損被害人之人
      格或人性尊嚴，而屬不可容忍之程度，以決定言論自由之
      保障應否退縮於人格名譽權保障之後（最高法院110年度
      台上字第2206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而衡諸社會通念，舉起中指意在表示輕蔑，與辱罵語詞同
      ，被告公然針對告訴人有此行為，自足以使告訴人之人格
      尊嚴及社會評價受辱，被告具有相當年紀及社會經歷（見
      易卷第41頁），對此不能諉為不知；再佐以被告長期對於
      告訴人於擔任東方大樓管理委員會之委員時處理大樓事務
      有強烈之反對意見（見偵卷第53至71頁），雙方更屢有訴
      訟糾紛【被告對告訴人提告誹謗等罪嫌，經檢察官偵查後
      為不起訴處分，而告訴人對被告提告誣告等罪嫌，經檢察
      官偵查後亦為不起訴處分等節，有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109年度偵字第12714號不起訴處分書（他卷第59至65
      頁）、同署檢察官111年度偵續字第57號不起訴處分書（
      偵續卷第189至193頁）各1份為佐】，堪認雙方已長久互
      有嫌隙、仇怨；再者，本案發生背景乃告訴人駕車搭載其
      配偶及子女欲停車，在未見其與被告有何互動情形下（見
      上開勘驗內容），被告直接走近甲車朝告訴人比中指，顯
      係出於不滿、詈責、攻擊，主動以具蔑視性之動作對告訴
      人近距離當面比劃而挑起爭論，其所為實係無端謾罵、不
      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純粹在對告訴人之人格為污衊，
      其主觀上具有侮辱犯意，至為灼然。
（五）次者，本件既係無涉公眾事務之私人爭端，且係被告主動
      挑起紛爭，依一般理性之第三人在場見聞案發現場客觀情
      狀，於綜合該動作之粗鄙低俗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
      告訴人名譽在質及量上之影響、該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等
      一切情事後予以利益衡量，被告上開動作顯係抽象謾罵且
      以貶損告訴人名譽為目的，已達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
      名譽及社會評價，而為法所不容許之程度，其以動作為表
      意方式之言論自由之保障自退縮於告訴人之人格名譽權保
      障之後。
（六）此外，「公然」只以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
      況為已足，不以實際上果已共見共聞為必要。本件東方大
      樓地下停車場為公開場合，住戶或管理員均得自由出入，
      自屬不特定多數人得以見聞之「公然」狀態。
（七）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
      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二）爰審酌被告不思尊重他人，率爾以上述動作謾罵蔑視告訴
      人，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名譽及社會評價，所為應予非難
      ，復考量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程度及範圍，再斟酌被告否認
      犯行，且迄未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害，犯後態度非佳；另
      酌以被告之刑事前科（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易卷第61至69頁）；末衡以被告自述大專畢業、從商、無
      重大疾病、須扶養父、母親（易卷第41頁）等一切情狀，
      量處主文所示之刑暨易服勞役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駱思翰提起公訴，檢察官饒倬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黄筠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塗蕙如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卷宗標目對照表
1.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他字第2326號卷宗（稱他卷） 2.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877號卷宗（稱偵卷） 3.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57號卷宗（稱偵續卷） 4.本院111年度審易字第925號卷宗（稱審易卷） 5.本院112年度易字第87號卷宗（易卷）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87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蘇俊霖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續字第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蘇俊霖犯公然侮辱罪，科罰金新臺幣參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蘇俊霖與吳Ｏ祐均係高雄市○○區○○路00號東方大地大樓（下稱東方大樓）住戶，而吳Ｏ祐擔任東方大樓管理委員會一般委員，其2人因管理委員會事務屢生糾紛，詎蘇俊霖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於民國110年3月5日17時10分，在不特定多數人得共見聞之東方大樓地下停車場，於吳Ｏ祐駕駛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時，以右手朝吳Ｏ祐比中指之方式侮辱吳Ｏ祐，足以貶損吳承祐之人格、名譽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吳承祐訴由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蘇俊霖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判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易卷第39頁），本院復審酌前揭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第1 項規定，自均得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駕駛甲車之告訴人吳Ｏ祐均於前揭時間出現在前揭地點，惟矢口否認有何公然侮辱犯行，辯稱：當時甲車是在我背後，我沒有朝向該車走去，而是要走向電梯，且我的手怎麼擺動，是我的自由，我沒有朝告訴人比中指，況當時地下室沒人云云。經查：
（一）被告與告訴人均係東方大樓住戶，而告訴人擔任東方大樓管理委員會一般委員，雙方因管理委員會事務屢生糾紛，於110年3月5日17時10分許，告訴人駕駛其所有之甲車在東方大樓地下停車場內，被告則出現在甲車前方，並舉起其右手之事實，為被告所坦認（審易卷第39至40頁），且經告訴人、在場證人即告訴人之配偶温Ｏ綾、告訴人之女兒吳Ｏ瑩於偵訊時證述明確（他卷第92至93頁、偵續卷第78至80頁），復有現場監視器攝錄影像光碟及本院勘驗筆錄暨擷圖（易卷第35至36頁、第43至59頁）在卷可稽，是上情首堪認定。
（二）又經本院勘驗案發現場監視器影像，可見甲車倒車之際，被告持續走向甲車之前方並進入甲車前車燈照射範圍，同時面向甲車方向，並逐漸朝向甲車方向舉起右手至頭部高度，其右手背朝向甲車，呈部分指頭較為突出之拳頭狀，經5秒後被告方放下右手，嗣被告轉頭朝畫面中央上方走道離開畫面等情，有上開勘驗筆錄及擷圖可佐，而告訴人、證人温Ｏ綾、吳Ｏ瑩於偵訊時均證稱被告係向其等方向比中指乙節明確（他卷第92至93頁、偵續卷第78至80頁），核與被告上開手部姿勢及行進動態相符，又被告自承知悉甲車於案發當時係由告訴人所駕駛（他卷第171頁、易卷第41頁），惟對於其上開手部動作之說法前後不一，先於110年10月13日偵訊時稱：在打招呼（他卷第171頁），後於111年9月16日偵訊時改稱：被蚊子叮到，故在舉手運動（偵續卷第81頁），再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辯稱：我要回去搭電梯，我的手怎麼動、怎麼擺，是我的自由（易卷第40頁），經本院質以何以其先後所言相去甚遠時，泛稱：我於偵訊時說打招呼可能是我隨便亂講的，我不可能跟告訴人打招呼，真正的理由是我要走回去電梯（易卷第40至41頁），足見被告歷次陳述之真實性堪疑，且其上開手部動作及行動軌跡亦與其所述「被蚊子叮而作手部運動」、「行走間手部狀態」應呈現之自然歷程有悖，而無法對於其上開手部動作及行動軌跡提出合理之解釋，益徵被告所辯與事實不符，難以採信。綜上，堪認被告乃刻意走向由告訴人駕駛之甲車正前方，面向車輛舉起其右手針對告訴人比中指無訛。
（三）按公然侮辱罪之「侮辱」，係未指明具體事實，而以言語、文字或舉動為抽象謾罵嘲弄或者輕蔑他人人格之行為。行為人所為，客觀上縱屬侮辱之言行，然是否構成該罪，仍須探究其主觀上是否本於公然侮辱之意而為。次按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所保障之言論，最重要者首推「意見」。所謂「意見」，係指一個人主觀上對於人、事、物之各種觀點、評論或看法，而將之對外表達者而言。舉凡涉及政治或非政治、公眾或私人事務、理性或非理性及有價值或沒價值的言論，均在言論自由保障之範圍內。而人格名譽權及言論自由均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於該二基本權發生衝突時，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固採取言論自由應為退讓之規定。惟憲法所保障之各種基本權並無絕對位階高低之別，對基本權之限制，需符合憲法第23條「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之規定。且此一對於基本權限制之再限制規定，不僅拘束立法者，亦拘束法院。因此，法院於適用刑法第309條限制言論自由基本權之規定時，自應根據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精神為解釋，於具體個案就該相衝突之基本權或法益（即言論自由及人格名譽權），依比例原則為適切之利益衡量，決定何者應為退讓，俾使二者達到最佳化之妥適調和，而非以「粗鄙、貶抑或令人不舒服之言詞＝侵害人格權/名譽＝侮辱行為」此簡單連結之認定方式，以避免適用上之違憲，並落實刑法之謙抑性。具體言之，法院應先詮釋行為人所為言論之意涵（下稱前階段），於確認為侮辱意涵，再進而就言論自由及限制言論自由所欲保護之法益作利益衡量（下稱後階段）。為前階段判斷時，不得斷章取義，需就事件脈絡、雙方關係、語氣、語境、語調、連結之前後文句及發表言論之場所等整體狀況為綜合觀察，並應注意該言論有無多義性解釋之可能。例如「幹」字一詞，可能用以侮辱他人，亦可能作為與親近友人問候之發語詞，或者宣洩情緒之詞；於後階段衡量時，則需將個案有關之一切事實均納入考量。比如系爭言論係出於挑釁、攻擊或防衛；是自願加入爭論或無辜被硬拉捲入；是基於經證實為錯誤之事實或正確事實所做評論等，均會影響個案之判斷。一般而言，無端謾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純粹在對人格為污衊，人格權之保護應具優先性；涉及公共事務之評論，且非以污衊人格為唯一目的，原則上言論自由優於名譽所保護之法益（例如記者在報導法院判決之公務員貪污犯行時，直言「厚顏無恥」）；而在無涉公益或公眾事務之私人爭端，如係被害人主動挑起，或自願參與論爭，基於遭污衊、詆毀時，予以語言回擊，尚屬符合人性之自然反應，況「相罵無好話」，且生活中負面語意之詞類五花八門，粗鄙、低俗程度不一，自非一有負面用詞，即構成公然侮辱罪。於此情形，被害人自應負有較大幅度之包容。至容忍之界限，則依社會通念及國人之法律感情為斷。易言之，應視一般理性之第三人，如在場見聞雙方爭執之前因後果與所有客觀情狀，於綜合該言論之粗鄙低俗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被害人名譽在質及量上之影響、該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暨維護之利益等一切情事，是否會認已達足以貶損被害人之人格或人性尊嚴，而屬不可容忍之程度，以決定言論自由之保障應否退縮於人格名譽權保障之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06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而衡諸社會通念，舉起中指意在表示輕蔑，與辱罵語詞同，被告公然針對告訴人有此行為，自足以使告訴人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受辱，被告具有相當年紀及社會經歷（見易卷第41頁），對此不能諉為不知；再佐以被告長期對於告訴人於擔任東方大樓管理委員會之委員時處理大樓事務有強烈之反對意見（見偵卷第53至71頁），雙方更屢有訴訟糾紛【被告對告訴人提告誹謗等罪嫌，經檢察官偵查後為不起訴處分，而告訴人對被告提告誣告等罪嫌，經檢察官偵查後亦為不起訴處分等節，有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12714號不起訴處分書（他卷第59至65頁）、同署檢察官111年度偵續字第57號不起訴處分書（偵續卷第189至193頁）各1份為佐】，堪認雙方已長久互有嫌隙、仇怨；再者，本案發生背景乃告訴人駕車搭載其配偶及子女欲停車，在未見其與被告有何互動情形下（見上開勘驗內容），被告直接走近甲車朝告訴人比中指，顯係出於不滿、詈責、攻擊，主動以具蔑視性之動作對告訴人近距離當面比劃而挑起爭論，其所為實係無端謾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純粹在對告訴人之人格為污衊，其主觀上具有侮辱犯意，至為灼然。
（五）次者，本件既係無涉公眾事務之私人爭端，且係被告主動挑起紛爭，依一般理性之第三人在場見聞案發現場客觀情狀，於綜合該動作之粗鄙低俗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告訴人名譽在質及量上之影響、該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等一切情事後予以利益衡量，被告上開動作顯係抽象謾罵且以貶損告訴人名譽為目的，已達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名譽及社會評價，而為法所不容許之程度，其以動作為表意方式之言論自由之保障自退縮於告訴人之人格名譽權保障之後。
（六）此外，「公然」只以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況為已足，不以實際上果已共見共聞為必要。本件東方大樓地下停車場為公開場合，住戶或管理員均得自由出入，自屬不特定多數人得以見聞之「公然」狀態。
（七）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二）爰審酌被告不思尊重他人，率爾以上述動作謾罵蔑視告訴人，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名譽及社會評價，所為應予非難，復考量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程度及範圍，再斟酌被告否認犯行，且迄未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害，犯後態度非佳；另酌以被告之刑事前科（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易卷第61至69頁）；末衡以被告自述大專畢業、從商、無重大疾病、須扶養父、母親（易卷第4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主文所示之刑暨易服勞役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駱思翰提起公訴，檢察官饒倬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黄筠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塗蕙如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卷宗標目對照表
		1.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他字第2326號卷宗（稱他卷）
2.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877號卷宗（稱偵卷）
3.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57號卷宗（稱偵續卷）
4.本院111年度審易字第925號卷宗（稱審易卷）
5.本院112年度易字第87號卷宗（易卷）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87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蘇俊霖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續字第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蘇俊霖犯公然侮辱罪，科罰金新臺幣參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蘇俊霖與吳Ｏ祐均係高雄市○○區○○路00號東方大地大樓（下稱東方大樓）住戶，而吳Ｏ祐擔任東方大樓管理委員會一般委員，其2人因管理委員會事務屢生糾紛，詎蘇俊霖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於民國110年3月5日17時10分，在不特定多數人得共見聞之東方大樓地下停車場，於吳Ｏ祐駕駛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時，以右手朝吳Ｏ祐比中指之方式侮辱吳Ｏ祐，足以貶損吳承祐之人格、名譽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吳承祐訴由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蘇俊霖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判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易卷第39頁），本院復審酌前揭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第1 項規定，自均得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駕駛甲車之告訴人吳Ｏ祐均於前揭時間出現在前揭地點，惟矢口否認有何公然侮辱犯行，辯稱：當時甲車是在我背後，我沒有朝向該車走去，而是要走向電梯，且我的手怎麼擺動，是我的自由，我沒有朝告訴人比中指，況當時地下室沒人云云。經查：
（一）被告與告訴人均係東方大樓住戶，而告訴人擔任東方大樓管理委員會一般委員，雙方因管理委員會事務屢生糾紛，於110年3月5日17時10分許，告訴人駕駛其所有之甲車在東方大樓地下停車場內，被告則出現在甲車前方，並舉起其右手之事實，為被告所坦認（審易卷第39至40頁），且經告訴人、在場證人即告訴人之配偶温Ｏ綾、告訴人之女兒吳Ｏ瑩於偵訊時證述明確（他卷第92至93頁、偵續卷第78至80頁），復有現場監視器攝錄影像光碟及本院勘驗筆錄暨擷圖（易卷第35至36頁、第43至59頁）在卷可稽，是上情首堪認定。
（二）又經本院勘驗案發現場監視器影像，可見甲車倒車之際，被告持續走向甲車之前方並進入甲車前車燈照射範圍，同時面向甲車方向，並逐漸朝向甲車方向舉起右手至頭部高度，其右手背朝向甲車，呈部分指頭較為突出之拳頭狀，經5秒後被告方放下右手，嗣被告轉頭朝畫面中央上方走道離開畫面等情，有上開勘驗筆錄及擷圖可佐，而告訴人、證人温Ｏ綾、吳Ｏ瑩於偵訊時均證稱被告係向其等方向比中指乙節明確（他卷第92至93頁、偵續卷第78至80頁），核與被告上開手部姿勢及行進動態相符，又被告自承知悉甲車於案發當時係由告訴人所駕駛（他卷第171頁、易卷第41頁），惟對於其上開手部動作之說法前後不一，先於110年10月13日偵訊時稱：在打招呼（他卷第171頁），後於111年9月16日偵訊時改稱：被蚊子叮到，故在舉手運動（偵續卷第81頁），再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辯稱：我要回去搭電梯，我的手怎麼動、怎麼擺，是我的自由（易卷第40頁），經本院質以何以其先後所言相去甚遠時，泛稱：我於偵訊時說打招呼可能是我隨便亂講的，我不可能跟告訴人打招呼，真正的理由是我要走回去電梯（易卷第40至41頁），足見被告歷次陳述之真實性堪疑，且其上開手部動作及行動軌跡亦與其所述「被蚊子叮而作手部運動」、「行走間手部狀態」應呈現之自然歷程有悖，而無法對於其上開手部動作及行動軌跡提出合理之解釋，益徵被告所辯與事實不符，難以採信。綜上，堪認被告乃刻意走向由告訴人駕駛之甲車正前方，面向車輛舉起其右手針對告訴人比中指無訛。
（三）按公然侮辱罪之「侮辱」，係未指明具體事實，而以言語、文字或舉動為抽象謾罵嘲弄或者輕蔑他人人格之行為。行為人所為，客觀上縱屬侮辱之言行，然是否構成該罪，仍須探究其主觀上是否本於公然侮辱之意而為。次按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所保障之言論，最重要者首推「意見」。所謂「意見」，係指一個人主觀上對於人、事、物之各種觀點、評論或看法，而將之對外表達者而言。舉凡涉及政治或非政治、公眾或私人事務、理性或非理性及有價值或沒價值的言論，均在言論自由保障之範圍內。而人格名譽權及言論自由均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於該二基本權發生衝突時，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固採取言論自由應為退讓之規定。惟憲法所保障之各種基本權並無絕對位階高低之別，對基本權之限制，需符合憲法第23條「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之規定。且此一對於基本權限制之再限制規定，不僅拘束立法者，亦拘束法院。因此，法院於適用刑法第309條限制言論自由基本權之規定時，自應根據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精神為解釋，於具體個案就該相衝突之基本權或法益（即言論自由及人格名譽權），依比例原則為適切之利益衡量，決定何者應為退讓，俾使二者達到最佳化之妥適調和，而非以「粗鄙、貶抑或令人不舒服之言詞＝侵害人格權/名譽＝侮辱行為」此簡單連結之認定方式，以避免適用上之違憲，並落實刑法之謙抑性。具體言之，法院應先詮釋行為人所為言論之意涵（下稱前階段），於確認為侮辱意涵，再進而就言論自由及限制言論自由所欲保護之法益作利益衡量（下稱後階段）。為前階段判斷時，不得斷章取義，需就事件脈絡、雙方關係、語氣、語境、語調、連結之前後文句及發表言論之場所等整體狀況為綜合觀察，並應注意該言論有無多義性解釋之可能。例如「幹」字一詞，可能用以侮辱他人，亦可能作為與親近友人問候之發語詞，或者宣洩情緒之詞；於後階段衡量時，則需將個案有關之一切事實均納入考量。比如系爭言論係出於挑釁、攻擊或防衛；是自願加入爭論或無辜被硬拉捲入；是基於經證實為錯誤之事實或正確事實所做評論等，均會影響個案之判斷。一般而言，無端謾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純粹在對人格為污衊，人格權之保護應具優先性；涉及公共事務之評論，且非以污衊人格為唯一目的，原則上言論自由優於名譽所保護之法益（例如記者在報導法院判決之公務員貪污犯行時，直言「厚顏無恥」）；而在無涉公益或公眾事務之私人爭端，如係被害人主動挑起，或自願參與論爭，基於遭污衊、詆毀時，予以語言回擊，尚屬符合人性之自然反應，況「相罵無好話」，且生活中負面語意之詞類五花八門，粗鄙、低俗程度不一，自非一有負面用詞，即構成公然侮辱罪。於此情形，被害人自應負有較大幅度之包容。至容忍之界限，則依社會通念及國人之法律感情為斷。易言之，應視一般理性之第三人，如在場見聞雙方爭執之前因後果與所有客觀情狀，於綜合該言論之粗鄙低俗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被害人名譽在質及量上之影響、該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暨維護之利益等一切情事，是否會認已達足以貶損被害人之人格或人性尊嚴，而屬不可容忍之程度，以決定言論自由之保障應否退縮於人格名譽權保障之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06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而衡諸社會通念，舉起中指意在表示輕蔑，與辱罵語詞同，被告公然針對告訴人有此行為，自足以使告訴人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受辱，被告具有相當年紀及社會經歷（見易卷第41頁），對此不能諉為不知；再佐以被告長期對於告訴人於擔任東方大樓管理委員會之委員時處理大樓事務有強烈之反對意見（見偵卷第53至71頁），雙方更屢有訴訟糾紛【被告對告訴人提告誹謗等罪嫌，經檢察官偵查後為不起訴處分，而告訴人對被告提告誣告等罪嫌，經檢察官偵查後亦為不起訴處分等節，有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12714號不起訴處分書（他卷第59至65頁）、同署檢察官111年度偵續字第57號不起訴處分書（偵續卷第189至193頁）各1份為佐】，堪認雙方已長久互有嫌隙、仇怨；再者，本案發生背景乃告訴人駕車搭載其配偶及子女欲停車，在未見其與被告有何互動情形下（見上開勘驗內容），被告直接走近甲車朝告訴人比中指，顯係出於不滿、詈責、攻擊，主動以具蔑視性之動作對告訴人近距離當面比劃而挑起爭論，其所為實係無端謾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純粹在對告訴人之人格為污衊，其主觀上具有侮辱犯意，至為灼然。
（五）次者，本件既係無涉公眾事務之私人爭端，且係被告主動挑起紛爭，依一般理性之第三人在場見聞案發現場客觀情狀，於綜合該動作之粗鄙低俗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告訴人名譽在質及量上之影響、該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等一切情事後予以利益衡量，被告上開動作顯係抽象謾罵且以貶損告訴人名譽為目的，已達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名譽及社會評價，而為法所不容許之程度，其以動作為表意方式之言論自由之保障自退縮於告訴人之人格名譽權保障之後。
（六）此外，「公然」只以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況為已足，不以實際上果已共見共聞為必要。本件東方大樓地下停車場為公開場合，住戶或管理員均得自由出入，自屬不特定多數人得以見聞之「公然」狀態。
（七）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二）爰審酌被告不思尊重他人，率爾以上述動作謾罵蔑視告訴人，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名譽及社會評價，所為應予非難，復考量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程度及範圍，再斟酌被告否認犯行，且迄未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害，犯後態度非佳；另酌以被告之刑事前科（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易卷第61至69頁）；末衡以被告自述大專畢業、從商、無重大疾病、須扶養父、母親（易卷第4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主文所示之刑暨易服勞役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駱思翰提起公訴，檢察官饒倬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黄筠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塗蕙如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卷宗標目對照表
1.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他字第2326號卷宗（稱他卷） 2.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877號卷宗（稱偵卷） 3.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57號卷宗（稱偵續卷） 4.本院111年度審易字第925號卷宗（稱審易卷） 5.本院112年度易字第87號卷宗（易卷） 



